
关于调整学院二级督导员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系部：

根据学院教学督导管理制度的要求,上一届各二级学院、系部的督导员聘期已满，现决定对学院二级督导人员进行调整。具体人数如下：

汽车工程学院：3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
路桥与港航工程学院：3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
运输管理学院：3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电子信息工程学院：3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
机电工程学院：3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
建筑工程学院：3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
人文艺术系：3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思政部：2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体育部：2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基础部：3人（含督导组长）

请各二级学院、系部认真核定人员，并注明督导组长，于9月14日前把名单报到质管办（为了方便联系工作，督导组长需提供办公室号码、手机号码和QQ号码）。以上二级督导员主要承担各二级学院、系部教学督导的组织与协调工作，聘用时间为2016年7月—2019年6月。
特此通知。

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
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             

